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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東莞市人民政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dg.gov.cn/gkmlpt/content/3/3214/mpost_3214571.html#684） 

 

附錄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东莞市加工贸易边角废料内销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 

东府办〔2020〕45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府直属各单位： 

  《东莞市加工贸易边角废料内销网络交易管理办法》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16 日 

   

东莞市加工贸易边角废料 

内销网络交易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优化营商环境，规范东莞市加工贸易边角废料管理，保障边角

废料交易公开公平公正，根据国家、广东省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东莞市行政区域内加工贸易企业边角废料内销网络交易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边角废料，包括加工贸易边角料、副产品和按照规定需要以残留价值征税

的受灾保税货物，以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保税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废品、残次品

和副产品等保税货物。 

第四条 在保证交易双方自由选择交易自主权的基础上，相关边角废料网络交易平台（以下简称

“平台”）为交易双方提供服务。 

第五条  平台运营单位通过平台组织加工贸易边角废料交易，记录交易过程，提供相关服务，

为平台高效安全运行做好日常维护及技术升级，协助相关管理部门进行交易技术监管。 

第六条  海关、商务、供销社、公安、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根据实际需求与平台联网运

作，并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对平台数据及交易过程进行审核、查询、实时监控。 

第七条  加工贸易边角废料交易双方应根据平台指引注册登记后，方可在平台进行网络交易。 

第八条  加工贸易边角废料交易双方应当遵守平台的管理要求和交易规则。 

第九条  转让方申请交易加工贸易边角废料的，应当通过平台向海关提出交易项目申请，并经

海关审核同意后，方可按照平台相关规则进行交易；买受方申请申购交易的，平台按其申购交

易标的类别审定企业申购资格。 

加工贸易边角废料交易双方通过平台提供申请资料，并对所提交资料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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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加工贸易边角废料交易由平台运营单位发布交易公告，告示相关信息，并公开交易。

平台运营单位应当将交易过程予以记录，妥善保存相关资料，并出具书面报告。 

第十一条  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对通过网络交易内销的边角废料，海关按相关审价规定

审查确定完税价格。 

第十二条  相关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

上级主管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平台运营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平台的管理要求或者交易规则的，由供销社会同其

他相关管理部门提出整改意见并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

人员，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在平台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如存在以下情形之一，将按照相关诚信管理交易规则

进行处理： 

（一）以权属不明或存在权属纠纷的加工贸易边角废料进行交易的； 

（二）转让方不配合安排看样或者不按公告约定方式看样的，转让方在组织看样时没有真实全

面展示交易标的或转让方交付标的与交易前出示样品或看样标的描述不符的； 

（三）提供虚假资料、隐瞒重大事项的； 

（四）恶意拖延订立书面合同的； 

（五）买受方在参与竞买的过程中存在违反规定或约定，扰乱竞价交易活动正常秩序，影响竞

价活动公正性的； 

（六）哄抬价格、虚假交易等其他破坏正常交易的行为； 

（七）违反平台运营单位相关诚信管理交易规则的行为。 

对恶意串标、商业贿赂或采取欺诈、胁迫手段妨碍公平交易等行为，交易平台一经发现，应报

告相关管理部门，由相关管理部门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平台管理细则等由市商务部门会同其他相关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由市商务部门负责

解释。 

 

 


